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西利路88号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0

909,028,265

48.51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缪文彬先生与副董事长缪志强先生因公务原因未

能出席会议，董事会推举独立董事张伟华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2人，董事长缪文彬先生、副董事长缪志强先生、董事刘正宇先

生、董事孙玉麟先生、职工代表董事王法根先生和独立董事沈鸿烈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会议；

2、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杨力康先生、财务负责人潘素明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660,665

比例（%）

99.8495

反对

票数

1,221,400

比例（%）

0.1343

弃权

票数

146,200

比例（%）

0.0162

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541,465

比例（%）

99.8364

反对

票数

1,298,600

比例（%）

0.1428

弃权

票数

188,200

比例（%）

0.0208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611,465

比例（%）

99.8441

反对

票数

1,210,600

比例（%）

0.1331

弃权

票数

206,200

比例（%）

0.0228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591,365

比例（%）

99.8419

反对

票数

1,217,100

比例（%）

0.1338

弃权

票数

219,800

比例（%）

0.0243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593,265

比例（%）

99.8421

反对

票数

1,218,600

比例（%）

0.1340

弃权

票数

216,400

比例（%）

0.0239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516,265

比例（%）

99.8336

反对

票数

1,295,800

比例（%）

0.1425

弃权

票数

216,200

比例（%）

0.0239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516,565

比例（%）

99.8337

反对

票数

1,284,400

比例（%）

0.1412

弃权

票数

227,300

比例（%）

0.0251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603,565

比例（%）

99.8432

反对

票数

1,204,000

比例（%）

0.1324

弃权

票数

220,700

比例（%）

0.0244

2.08、议案名称：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609,165

比例（%）

99.8438

反对

票数

1,207,900

比例（%）

0.1328

弃权

票数

211,200

比例（%）

0.0234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665,965

比例（%）

99.8501

反对

票数

1,137,400

比例（%）

0.1251

弃权

票数

224,900

比例（%）

0.0248

2.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656,565

比例（%）

99.8491

反对

票数

1,140,500

比例（%）

0.1254

弃权

票数

231,200

比例（%）

0.025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597,865

比例（%）

99.8426

反对

票数

1,202,700

比例（%）

0.1323

弃权

票数

227,700

比例（%）

0.025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589,765

比例（%）

99.8417

反对

票数

1,211,800

比例（%）

0.1333

弃权

票数

226,700

比例（%）

0.025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593,465

比例（%）

99.8421

反对

票数

1,209,100

比例（%）

0.1330

弃权

票数

225,700

比例（%）

0.024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610,265

比例（%）

99.8440

反对

票数

1,190,600

比例（%）

0.1309

弃权

票数

227,400

比例（%）

0.025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682,765

比例（%）

99.8519

反对

票数

1,104,600

比例（%）

0.1215

弃权

票数

240,900

比例（%）

0.026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

施和相关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538,965

比例（%）

99.8361

反对

票数

1,206,100

比例（%）

0.1326

弃权

票数

283,200

比例（%）

0.0313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541,465

比例（%）

99.8364

反对

票数

1,206,100

比例（%）

0.1326

弃权

票数

280,700

比例（%）

0.031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关 于 公 司 符
合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
条件的议案

发 行 股 票 的
种类和面值

发 行 方 式 和
时间

发 行 对 象 及
认购方式

同意

票数

90,705,745

90,586,545

90,656,545

90,636,445

比例（%）

98.5146

98.3852

98.4612

98.4393

反对

票数

1,221,400

1,298,600

1,210,600

1,217,100

比例（%）

1.3265

1.4103

1.3148

1.3218

弃权

票数

146,200

188,200

206,200

219,800

比例（%）

0.1589

0.2045

0.2240

0.2389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

9

定价基准日、
定 价 方 式 和
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

限售期

募 集 资 金 规
模和用途

上 市 公 司 滚
存 未 分 配 利
润的安排

上市地点

决议有效期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 度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 方 案
论 证 分 析 报
告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 预 案
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可
行 性 分 析 报
告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前
次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报
告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股 东
分 红 回 报 规
划（2025 年 -
2027 年）的议
案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 度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 摊 薄
即 期 回 报 的
风 险 提 示 及
填 补 措 施 和
相 关 承 诺 的
议案

关 于 提 请 公
司 股 东 大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全 权 办 理 本
次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
相 关 事 宜 的
议案

90,638,345

90,561,345

90,561,645

90,648,645

90,654,245

90,711,045

90,701,645

90,642,945

90,634,845

90,638,545

90,655,345

90,727,845

90,584,045

90,586,545

98.4414

98.3578

98.3581

98.4526

98.4587

98.5204

98.5102

98.4464

98.4376

98.4416

98.4599

98.5386

98.3824

98.3852

1,218,600

1,295,800

1,284,400

1,204,000

1,207,900

1,137,400

1,140,500

1,202,700

1,211,800

1,209,100

1,190,600

1,104,600

1,206,100

1,206,100

1.3235

1.4073

1.3949

1.3076

1.3118

1.2353

1.2386

1.3062

1.3161

1.3131

1.2930

1.1996

1.3099

1.3099

216,400

216,200

227,300

220,700

211,200

224,900

231,200

227,700

226,700

225,700

227,400

240,900

283,200

280,700

0.2351

0.2349

0.2470

0.2398

0.2295

0.2443

0.2512

0.2474

0.2463

0.2453

0.2471

0.2618

0.3077

0.304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9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青、章唐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公告编号：2025-073
转债代码：110095 转债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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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5年11月6日以送达、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相关人员。会议于2025年11月11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当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该议案已于2025年11月11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经公司总经理王宗勇先生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李锡斌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李锡斌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附件：

李锡斌先生简历

李锡斌，男，1982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19年7月至2021年4月任云南磷化集团有

限公司晋宁磷矿矿长；2021年4月至2021年10月任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矿产资源中心总经

理；2021年10月至2021年11月任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尖山磷矿分公司矿长；2021年11月至

2022年5月任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尖山磷矿分公司党总支委员、矿长；2022年5月至2023年2
月任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23年2月至2024年5月任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2024年5月至2025年10月任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证券代码：600096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25-078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11月10日，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

累计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

一、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5年 8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5,000万元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8月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17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17年8月1日

临时补流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补流期限

5,000

2025年8月27日至2026年8月26日

二、归还募集资金的相关情况

2025年 11月 10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万元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闲

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

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本次归还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尚未归还的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是否已归还完毕

归还完毕的具体时间

5,000

0

√是 □否

2025年11月10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5-104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872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公告编号：2025-065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厨邦路 1号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

公司综合楼904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8

213,251,683

27.51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黎汝雄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长黎汝雄、副董事长余健华、独立董事方祥出席

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黄著文、李刚、董事刘戈锐、万鹤群、林颖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总经理余向阳、副总经理陈代坚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余曼妮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李军威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0,302,591

比例（%）

98.6170

反对

票数

2,820,972

比例（%）

1.3228

弃权

票数

128,120

比例（%）

0.0602

2、议案名称：《中炬高新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10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430,107

比例（%）

97.2700

反对

票数

5,721,626

比例（%）

2.6830

弃权

票数

99,950

比例（%）

0.0470

3、议案名称：《中炬高新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2025年10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444,737

比例（%）

97.2769

反对

票数

5,718,026

比例（%）

2.6813

弃权

票数

88,920

比例（%）

0.041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增补李军威
先生为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0,679,696

比例（%）

94.5009

反对

票数

2,820,972

比例（%）

5.2602

弃权

票数

128,120

比例（%）

0.23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2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该议案已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卓建（中山）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君雅、杨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广东卓建（中山）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卓建（中山）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卓建”）接受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现行有效的《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规定，在进行必要验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等事项的合法性发表见证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公司已经提供和披露了本所律师认为为出具法律意见书

必需的文件和全部事实情况，公司所提供的全部文件和说明（包括书面及口头）均是真实的、

准确的、完整的，所提供的文件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提案所涉

及的事实或数字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会

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

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本所律师根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

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会根据2025年10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025年10月24日，公司董事会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61）（下称“《通

知》”），《通知》载明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包括现场会议时间和网络投票时

间）、召开方式、召开地点、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投票方式、提案编码、网络

投票操作流程等事项。公司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已提前15日以公告方式作出。

根据公司本次股东会的通知，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1月5日。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11日14点30分在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厨邦路

1号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综合楼904会议厅如期召开，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

表决方式与会议通知一致，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黎汝雄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按照通知为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48 人，所持有的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 213,251,6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7.5189 %。

经公司和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并行使

投票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效。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通过网络投票参与本次

股东会的股东共 54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213,211,2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7.5137 %。

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

席本次股东会的资格。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出席或列席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及表决事项均为公司已公告的本次股东会会议通

知中所列出的议案，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并未提出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所列

议案以外的其他议案。根据《通知》，本次股东会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增补李军威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中炬高新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10月修订）；

3.《中炬高新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2025年10月修订）。

（二）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程序进行了计票和监票，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

司为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结果，公司合并计算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三）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增补李军威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0,302,5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70％；反对 2,820,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28％；

弃权128,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2％。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表决通过。

2.《中炬高新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10月修订）

表决情况：同意 207,430,1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700％；反对 5,721,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30％；

弃权99,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表决通过。

3.《中炬高新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2025年10月修订）

表决情况：同意 207,444,7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769％；反对 5,718,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13％；

弃权88,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审议议案与《通知》一致，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

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

形成的《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广东卓建（中山）律师事务所
律所负责人 _______ 经办律师 _______

杨 潇 刘君雅
杨 裕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3151 证券简称：邦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8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1月11日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Riverstone Farm Pte. Ltd.所持有的山东北溪农牧有限公司、山东瑞东伟力农
牧有限公司、山东鑫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瑞东农牧（利津）有限公司、瑞东农牧（山东）有限责
任公司、瑞东威力牧业（滨州）有限公司全部100%的股权以及派斯东畜牧技术咨询（上海）有
限公司8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事项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
本次终止相关事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概述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Riverstone Farm Pte. Ltd.所持有的山东北溪农牧有限公司、山东瑞东伟力农牧有限公司、山
东鑫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瑞东农牧（利津）有限公司、瑞东农牧（山东）有限责任公司、瑞东威
力牧业（滨州）有限公司全部100%的股权以及派斯东畜牧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80%的股
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完成
后，交易对方Riverstone Farm Pte. Ltd.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可能会超过5%。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此外，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

二、公司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工作
在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聘请了相

关中介机构，开展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等工作，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
易的实施工作。

在本次重组事项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相关公告中对
本次重组事项的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提示，同时积极履行信息保密义务，严格控制内幕信息
知情人的范围。本次交易主要历程如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25年6月5日（星期四）开市
起开始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于2025年6月12日披露了《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
大事项暨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2025年6月17日，公司披露《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公司股票自2025年6月17日开盘起复牌交易，同日公司公告了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摘要等相关
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7月16日、2025年8月15日、2025年9月13日、2025年10月11日、2025年11月11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5、2025-071、2025-079、2025-087、2025-096）。

三、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自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各项工作。经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方案进行多次协商和谈判后，仍未能最终达成一
致。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公司充分审慎研究及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同
意与交易对方商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四、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终止相
关事项。本次交易尚处于预案阶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终止本次交易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 11月 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通过征询

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具体情况，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表示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签署相关协议之终止协议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基于审慎判断并充分沟通协商后作出的决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五、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

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将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自查，自查期间为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之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2025年6
月17日至2025年11月12日）。公司拟就自查事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提起查询申请，待取得相关查询数据并完成相关自查工作后，将及时披露相关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股票交易情况。

六、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是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重分沟通、友好协商的结

果。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终止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
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七、承诺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

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承诺自终止本次交易事项披
露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八、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

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有关规定，公司将于2025年11月1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
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召开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在信息披露
允许的范围内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披露的《山东邦基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9），
公司将在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
情况及说明的主要内容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3151 证券简称：邦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9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至11月1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bangjikeji@bangjikeji.com进行提问。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投资者说明会的主要情况与类型
2025年11月11日，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Riverstone Farm Pte. Ltd.所持有的山东北溪农牧有限公司、山东瑞东伟力
农牧有限公司、山东鑫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瑞东农牧（利津）有限公司、瑞东农牧（山东）有限
责任公司、瑞东威力牧业（滨州）有限公司全部100%的股权以及派斯东畜牧技术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8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事项。详请参考公司于同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8）。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解答投资者提问，公司计
划于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1:00-12:00，召开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投资者说明
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王由成先生
独立董事：刘思当先生
董事会秘书：张洪超先生
财务总监：罗晓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至11月1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angjike⁃
ji@bangjikej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33-7860066
邮箱：bangjikeji@bangjikej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3151 证券简称：邦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7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公司现有董事8人，实际参会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
长王由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Riverstone Farm Pte. Ltd.所持有的山东北

溪农牧有限公司、山东瑞东伟力农牧有限公司、山东鑫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瑞东农牧（利津）
有限公司、瑞东农牧（山东）有限责任公司、瑞东威力牧业（滨州）有限公司全部100%的股权以
及派斯东畜牧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8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自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以来，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经
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方案进行多次协商和谈判后，仍未能最终达成一致。为切实维护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公司充分审慎研究及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本次交易。

公司董事会同意终止本次交易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书面文件，本次交易尚处于预
案阶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终止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邦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8）。

此项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